
靈
修指導」（Spiritual Direction）是一門源

遠流長的牧靈工作。在第三、四世紀沙

漠教父時代，就有人不遠千里進入沙漠或曠野

來尋求沙漠教父、教母給他們靈性上的指導。

沙漠教父語錄（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

thers）充滿智慧，是「靈修指導」的精華。它

流傳至今，而且影響深遠。

雖然一般改革宗華人基督徒對「靈修指

導」這個名詞感到陌生，但它的內涵：敏銳於

神的同在，與祂培養親密的關係，接受祂的安

慰與引導，察驗並遵行祂的旨意，卻是我們能

明瞭又深深渴慕的。

靈修指導是什麼？

靈修指導所關心的，乃是要幫助受導者與

神建立關係，並幫助他回答這個關係所隱含的

問題：「對我而言，神是誰？對神而言，我是

誰？」
1

曾有一位神學生，在受神學裝備的途中感

到迷惑徬徨，懷疑自己有沒有走錯路，是否應

該收拾行李回家去。導師首先提供輔導的幫

助，和他一起回想他當初蒙召的情形，探討這

幾年在神學院學習過程中的種種經歷，詢問

他的家庭、靈修的生活、以及健康情況等等。

當導師進一步引導他直接向神禱告，向祂傾心

吐意，述說自己的困惑與懷疑，並在靜默中聆

聽神的回應時，他就被帶進了與神的關係中。

「靈修指導」也從此開始。

一個被負面思想無情地攻擊的姊妹找導師

約談。導師輔導她幾個星期，一直沒有進展。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可愛的人，也感受不到神

對她的愛。在一次會談中，在聖靈引導下，導

師陪伴她默想一個福音故事。她藉著想像默想

走入福音故事中，在故事的情境中她遇見了主

耶穌，她看見主關愛她的眼神，她開始與主對

話。她回家後繼續默想，繼續與主對話，慢慢

地她能體會到她是主所愛的。她與神的關係也

因此深化了。

可見靈修指導的焦點是放在受導者與神的

那份關係上，建立了這份關係後，靈修指導的

重點就轉到進入關係之後所發生的事：受導者

得到神的回音後，他如何回應這位向他說話的他說話的說話的

神呢？

以下列舉三個「靈修指導」的定義供讀者

參考，這三個定義都指向神人關係：

「一個基督徒幫助另一個基督徒，使他能

傾聽神給他個人的信息，回應這位主動向他說

話的神，在與神親密的關係中持續成長，並活

出這關係所帶來的後果。」
2

「『靈修指導』所強調的是，導師靜觀、

聆聽上主在受導者生命中的召喚，繼而按受導

者個人的處境、經歷提供指導，讓他回應上主

的召喚。」
3

「靈修指導是全心全意追尋神，並回應也

正在尋找我們的神。」
4

簡言之，靈修指導所關心的，乃是受導者

如何實際地經歷他與神的關係。靈修指導模式

神聖的聆聽
～介紹「靈修指導」�～

文／張琴惠
　（本院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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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不同，但是「受導者如何經歷神」，或是

他那足以表達他與神關係的「宗教經驗」，是

任何模式之靈修指導都關注的焦點，指導的過

程是圍繞著這一點來發展。可見，沒有「宗教

經驗」，就沒有靈修指導可談。
5

但是「靈修指導」這個名詞常被誤解。華

人靈修導師譚沛泉在《認出誰在路上同行》

一書中為我們澄清誤解。「靈修」就是學習

活出人的靈性特質，也同時活出上主要塑造我

們成為的那一個「真我」。他引用徐可之神父

的話：「靈修是人本性使然的事，因人乃有靈

性的活人，對靈性的發揮有所渴慕。」譚氏強

調，靈修指導中的「指導」兩個字的意思，並

非導師向受導者傳遞知識，要求他言聽計從。

「指導」有引導方向的意思。「靈修指導」就

是引導靈性修持方向的牧靈工作。……「靈修

指導」的導向性指引是在靜觀、聆聽之下表達

的。
6

古恩雅（Margaret Guenther）也說明，

靈修指導不是支配與降服，而是「神聖的聆

聽」。
7
她以Holy Listening為她有關靈修指導

的藝術之佳作命名，實在恰當不過。本文借用

她的書名為題。

靈修指導與其他牧靈工作，如教牧諮商、

心理輔導有什麼不同呢？顯然地，這三者有其

共通之處。但靈修指導與另外兩者的輔導事工

最突顯的差異乃在於它的目標。靈修指導的著

重點是要建立受導者與神的關係，幫助他過

與神親密的生活，最終達到與神聯合的境界。

其對象多數是身心靈已享有某種程度之健康的

人。因此，發展受導者與神的關係，尤其是他

的祈禱生活（因為祈禱是與神建立關係所不能

少的），是靈修指導的目標。教牧諮商和心理

輔導乃著重於過去傷害的醫治、症狀的減輕、

解決問題、恢復心理健康。
8
因為目標不同，

導師的角色、導師與受導者的關係、指導的內

容、過程也都不同。

這並不是說，靈修指導完全不關心受導者

在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困難。只是說，這並非

靈修指導的最高目標。對在患難中的受導者，

靈修指導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在患難中深化他與

神的關係。

然而，這些有不同著重點的牧靈工作卻是

相輔相成的。靈修導師要有智慧地在必要時作

適當的轉介。

聖經中的靈修指導

聖經充滿了靈修指導的實例。譚沛泉在

《認出誰在路上同行》的第四章「以馬忤斯路

上」有精闢的解說。筆者在此與讀者摘要分

享：

摩西五經豈不是神給以色列人的「靈修指

導」之經卷嗎？摩西不就是他們在曠野的靈修

導師嗎？以利與撒母耳、以利亞與以利沙的關

係與互動，豈不像靈修指導中的導師與受導者

嗎？

新約聖經的例子更不勝枚舉。耶穌不斷地

「指導」門徒成長。從耶穌對彼得的邀請、

挑戰、接納、信任、寬恕，令我們想到主耶

穌也同樣看待每一個受導者。夜裡來見耶穌的

尼哥底母，是今日追求真實信仰的受導者的榜

樣；井旁婦人所經歷的……羞愧、意外、「遮

掩」隱私的心，及後來得到釋放、自由、而雀

躍……是許多接受靈修指導的受導者的心靈寫

照。保羅對提摩太的悉心「指導」，也是「靈

修指導」的一個好例子。

譚氏引用路加福音廿四章13~35節，兩個

門徒在以馬忤斯路上遇見復活主的故事，來呈

現靈修指導的進程。這段故事的細節意義深

長，耶穌與門徒同行一段頗長的路，門徒「逐

漸」明白那位一直同行的「朋友」就是耶穌：

吃晚飯時，耶穌從一位「客人」的身份變成為

「主人」，向門徒分餅；耶穌又不斷引導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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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聖經；但當門徒認出耶穌時，耶穌「忽然

不見了」。這些蘊藏在「以馬忤斯路上」的主

題一再肯定並豐富了當代靈修指導的實踐。
9

譚氏的教導足以讓對靈修指導感到陌生的

基督徒看見，靈修指導的內容與目標是與聖經

的中心信息和諧一致的。

靈修指導的內容

靈修指導的會話內容是什麼呢？Jeannette 

Bakke為我們提出五個主題：經歷神、聖經、

祈禱、察驗、靈性操練。
10
筆者將融合閱讀所

得與個人的體會，與讀者扼要分享。

1.經歷神

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樣，對一個未曾

經歷神的人，靈修導師也無從給予靈性上的指

導。受導者對神的經歷乃是靈修指導不可少的

素材。

使徒約翰在寫書信時強調，他所傳的「生

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

過，親手摸過的」（約翰壹書一章1節）。約

翰所聽見，所看見，手所觸摸的，心裡所感受

的，塑造了他的屬靈生命，使他成為成熟的基

督門徒。

今天三位一體的神藉著聖靈居住在我們心

中（約翰福音十四章23節）。雖然我們不能用

肉體的感官去經歷祂，我們卻能用我們心靈的

眼睛、耳朵去經歷祂，而能像使徒約翰一樣宣

告：「耶穌是真的，祂愛我們、關心我們，祂

與我們同行共話。」但許多基督徒寧願談論聖

經，卻不太願意談論他們屬靈的經歷。靈修指

導時，受導者面對的挑戰就是要去留意他們自

己如何經歷了神。他們要注意的乃是自己第一

手的經歷，而不是從書上看到或聽到的第二手

經歷。

2.聖經

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

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

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約翰福音五章

39~40節）耶穌提醒我們，查考聖經的目的是

要到耶穌這裡來得生命。我們透過默想聖經來

到神面前，與祂對話，深化與祂的關係。默想

聖經幫助受導者回答本文前段的問題：「對我

而言，神是誰？對神而言，我是誰？」而加深

對神、對自己的認識。默想聖經的經歷常是靈

修指導會話的內容。

3.祈禱

因著對自己的祈禱生活不滿意，而尋求靈

修指導的受導者不在少數。在靈修指導中，導

師常會與受導者一起為後者的祈禱生活向上主

禱告。

有時導師會邀請受導者分享他祈禱生活中

一些具體的事實：每天禱告嗎？花多少時間？

用什麼方法？生活中有什麼事影響或阻礙祈

禱？祈禱時注意到什麼？祈禱時的感覺？感受

到聖靈在邀請你、催促你進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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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指導是在祈禱中進行的。導師與受導

者彼此聆聽，也一起聆聽上主。有時在聖靈的

引領之下，他們靜默地安息在神的同在中，享

受一段甜蜜的時光。

4.察驗

聖經要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十二章2節）

察驗神的旨意是一個重要的屬靈操練，也

是靈修指導的過程中常要面對的。人常面臨選

擇，具體的問題，如：「我該向左還是向右？

我怎能確知神的帶領？」常是受導者所關心

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察驗聖靈在我們內裡

的作為，辨識祂那微小的聲音，「我所聽見的

是聖靈的聲音，還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

察驗的功課要從自我認識開始，誠實面對

自己，做個透明人，尤其要察驗並坦承內心隱

藏的動機。

沙漠教父語錄有一句話：「去，去坐在你

的斗室中，你的斗室會教導你一切的事。」所

以，在察驗的課題上，靈修導師要花時間陪伴

受導者，使他能夠耐心地在獨處靜默中等候

神，而不堅持立刻得到明確的答案。那位想中

途打退堂鼓的神學生，經過安靜、獨處、等候

之後，從神得到的回應是：「等一等！試煉中

不做決定。」

靈修指導中的關係

既然靈修指導是要發展受導者與上主的關

係，所以必有三位參與在這過程中：上主、受

導者、導師。導師與受導者的關係會極具關鍵

性地影響受導者與上主的關係。然而，導師不

能建立這關係，他只能促進它。
11
上主的本性

渴望與人親密，祂不需要求助於人來與人建立

關係，但人卻需要他人的幫助來發展與上主的

關係。

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比喻呈現導師與受導

者之間的關係。古恩雅用三個比喻：筵席中的

主人與客人、好老師、靈魂的助產士說明此關

係。
12
在「主客」關係中，主人（導師）預備

豐盛的筵席接待客人（受導者），這是將來在

天上，主耶穌慷慨地設筵接待我們的預演。

靈修導師是個「陪伴者」的角色，已普遍

被認定。古氏用助產士與產婦之間的互動，巧

妙地描述了這個陪伴的關係。助產士不像忙碌

的醫生，她「有時間」，可以全程陪伴產婦。

在生產的每一個階段，她適時地給產婦鼓勵、

支持，在看似「毫無動靜」時，她仍然陪著她

耐心地等待。靈修導師也是這樣，在受導者生

命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陪伴著他。助產士與靈修

導師都領悟到這個事實：「生命的誕生」是一

個自然的現象，它需要時間，一點也急不得。

靈修導師也是受導者的教師，但他不是傳

遞知識的權威者。他在愛與接納中幫助受導者

認識自己，愛與接納使受導者覺得被尊重，感

到安全。正如產婦不怕在助產士面前暴露自己

最隱私之處一樣，受導者也能勇敢地在導師的

陪伴下走入心靈的深處，來認識自己，面對那

不為人知的事。受導者在他與導師的互動中，

體會到上主對他無條件的愛與接納。

靈修導師是聆聽者。導師給受導者的珍貴

禮物就是他對他的專注，他以全副精神聆聽受

導者。他不只聽見受導者所表達的，也聽見其

弦外之音。

靈修導師是忠心的代禱者。他把受導者交

給最偉大的導師－主耶穌，只有祂能引導受導

者來到祂面前。

合格的靈修導師

一張文憑或博士學位不能使你成為一個合

格的靈修導師。古時的教父、教母之被譽為

「靈修導師」，乃是因為人們被他們所流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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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吸引而來尋求幫助，

可見群體的見證與肯定比

文憑重要。

雖然學歷證書不能使

你成為靈修導師，但一個

合格的靈修導師一定不斷

地追求自我成長。他是個

祈禱的人，有活潑的靈性

生活；他是經歷神的醫治

的人；他追求豐富而整合

的知識；他在生活中切實

實踐耶穌「愛神」與「愛

人」的大誡命。這是靈修

導師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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